屏東縣光華國民小學鍾佳宏先生賢伉儷捐款基金收支運用管理要點
111年 2 月23 日

壹、宗    旨：一﹑培養棒球運動人才，鼓勵學生參與棒球社團活動。
              二﹑鼓勵本校棒球隊員在學業上積極進取與棒球比賽訓練相輔相成。
              三、挹注社團資源，讓棒球隊的成員在更優良的環境下安心練球必且努力讀書，也藉此拋磚引玉，引進更多外界的資源與重視。
貳、依    據：本校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公告辦理。
參、基金來源：鍾佳宏先生賢伉儷捐款。
肆、基金管理：本基金係屬本校捐資興學款項代收代辦性質，依規定納入學校公
              庫保管，年度有餘額可續留用至下一年度，並知會會計室辦理年
              度決算事宜，其會計業務應依主計法規定辦理。
伍、申請方式：一﹑專款專用。以本校棒球隊對外參賽、棒球隊員學業優異獎勵為主。主辦處室或班級為申請單位。(每一案由以一次為原則)
              二﹑對象:以本校棒球隊教練以及隊員為原則。
              三﹑申請辦法:由級任導師或相關處室，依活動情形提出申請﹐經學務處主任及校長核可後﹐依會計程序支付之。
              四﹑申請流程: 1﹑填寫申請書送核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﹑簽呈  校長核定後﹐會主計﹑總務單位支付。
              五﹑本基金如未再勸募或沒有來源收入以用罄為原則。
陸、學業成績優異獎勵與金額
	活動
	獎 助 類 別
	金額(每年)
	適用範圍
	應檢具文件
	備註

	學業成績優異
	評量成績前五名
	最高限額30000元
	每一次評量成績在班上獲前五名。
	1﹑印領清冊(領據)。
2﹑申請書(完成簽核手續)。
	1000元/每生每次

	
	評量成績
進步獎
	最高限額
18000元
	每一次評量成績在班上獲進步獎。
	1﹑印領清冊(領據)。
2﹑申請書(完成簽核手續)。
	300元/每生每次



柒、參賽成績優異獎勵與金額：
	活動
	獎 助 類 別
	金額(每年)
	適用範圍
	應檢具文件
	備註

	比賽績優獎金
	縣級比賽參賽(或邀請賽)
	最高限額
20000元
	冠軍:12000元
亞軍:6000元
季軍:3000元
	1﹑單據、發票、印領清冊(領
   據)。
2﹑申請書(完成簽核手續)。
	

	
	外縣市(全國)比賽參賽(或受邀演出)
	最高限額
35000元
	冠軍:12000元
亞軍:6000元
季軍:3000元
	1﹑單據、發票、印領清冊(領
   據)。
2﹑申請書(完成簽核手續)。
	



捌、指導教師獎勵方式及金額：
	教師獎勵金
	獎 助 類 別
	金額(每年)
	適用範圍
	應檢具文件
	備註

	
	參加縣級比賽獎勵
	最高限額
20000元
	獎勵金
	1﹑單據、發票、印領清冊(領
   據)。
2﹑申請書(完成簽核手續)。
	每次參賽獎勵金額度2000元

	
	參加外縣市(全國)比賽獎勵
	最高限額
6000元
	獎勵金
	1﹑單據、發票、印領清冊(領
   據)。
2﹑申請書(完成簽核手續)。
	每次參賽獎勵金額度3000元



玖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擬定，經校長同意後施行之﹐修正時亦同。

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
     
   學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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